洪江市矿山领域举报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矿山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社会监督，鼓励举报矿山领域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并消除矿山领域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湖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举报奖励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矿山领域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
第三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举报人）有权举报矿山领域违法行为。
第四条 举报方式。举报人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向洪江市公安局进行举报(举报电话:7731503 ，15226454456，廖警官）。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开展举报奖励工作，应当遵循“合法举报、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受理、谁奖励”和“谁举报、奖励谁”的原则。
第六条 鼓励举报人依法实名举报。实名举报的，举报人应同时提供真实姓名、有效证件号码和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匿名举报的，举报人应同时提供通讯畅通的手机号码。
举报人举报时应当明确举报对象、举报事项，说明矿山领域违法行为的基本情况，提供必要的证据线索。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可以不予受理并及时告知举报人：
（一）举报无明确的举报对象、举报事项，未说明矿山领域违法行为的基本情况，未提供必要证据线索的。
（二）举报事项正在办理或已经办结，举报人重复举报或多部门举报且未提出新的情况或新的必要证据线索的。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矿山领域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和行为：
（一）无证开采
（二）越界开采
（三）破坏性开采
（四）非法转让矿业权
（五）不缴纳资源税费
（六）无证勘查
（七）以采代探
第八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电话举报违法行为。举报的线索应当包含被举报的矿山名称、违法事实、时间、地点、联系方式和相关证据材料等。
第九条 相关部门应当自收到举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告知举报人。对于不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举报，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单位、机关举报，或者将举报材料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机关，并采取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
第十条 核查举报事项，原则上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举报查实后，及时通知举报人持有效证件领取奖金。受奖励的举报人有效证件上载明的姓名（组织、单位）与受理部门记载一致的，方可向举报人发放奖金。
举报人应当在接到领奖通知60日内携带有效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无法到现场领取的，发奖人员可以凭举报人提供的身份证明、银行账号，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举报人支付奖金。逾期未领取奖金者，视为放弃奖励；能够说明正当理由的，可以适当延长领取时间。
第十一条 对举报线索经核实并发现收缴作案设备的给予每起2000元奖励；对举报线索经核实并现场抓获嫌疑人且立案的给予每起20000元奖励，同一线索只奖励一次，以举报时间在前的为准。
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按一案进行奖励，由最先受理举报的给予首次受理的举报人奖励资金；首次受理为多件多人的，奖金可按件数平均分配。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实名举报第一署名人领取奖金。以单位名义举报的，奖励资金发给举报单位。
第十二条 举报人不得通过违法行为收集、制造有关证据。举报人违法收集证据的，或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危及矿山安全生产、人身安全，造成人身伤害或其他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三条 参与举报处理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和奖励等情况，违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四条  给予举报人的奖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通过现有资金渠道安排，并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洪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洪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 日
